減免稅進口漁用器材證明申請書
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主旨：為申辦結匯進口與減免稅捐及提貨手續，申請進口漁用器材減免稅項目如下

，請惠予發給證明函。

	進口器材名稱
	

	型式
	
	馬力
	

	進口國別
	
	數量
	（詳如報價單）

	廠牌
	
	外匯金額
	

	商品分類號列
	
	簽審證號
	

	用途
	供□新裝；□增裝；□換裝用
	輸入口岸
	

	安裝於：
	□鰹鮪圍網漁業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號附隨小艇

□定置網漁業　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字第　　　　　　號執照）
□（　　　　）支組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號漁筏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統一編號ＣＴ　　　　　）

□（　　　　）噸級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號漁船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統一編號ＣＴ　　　　　）

	應附文件

(請打ˇ)
	□１.報價單四份。

□２.核准建造或改（安）裝主、副機證明文件影本一份。 

□３.換裝器材者，須附漁船原裝用器材證明三份。拆下進口器材換裝到其他漁船者，須加附拆下進口器材換裝到其他漁船證明三份。

□４.由代理人申請者，須加附代辦委託書正本一份。

□５.型錄一份。


	切結書
	申請人保證所填各欄均屬正確，進口貨品係屬自用。非經事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時，絕不轉讓或移他用，如有違背，願受懲處。
	蓋      章

申  請  人
	


申請人：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（印章）

地  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電話：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辦人電話：

	擬      辦
	批      示

	
	


(





□ 郵寄


□ 自領








